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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排水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采纳情况汇总表 
（第一轮） 

序号 单位 提出意见情况 来文单位采纳情况 

1 

企石镇
人民政

府 

 

附件《办法》中第 9 页第三章排水管理第二十六条第

（四）项提及的“排水隐蔽工程竣工报告”，鉴于排水户
红线内部的雨污分流排水工程是由排水户自行出资建设，

包括原有的、新建扩建的以及改造的管网，建议明确“排

水隐蔽工程竣工报告”由哪一方负责出具。 
 

采纳。办法第二十七条关

于申领排水许可证的所需材
料，均为申请人（排水户）提

供，已修改办法第二十七条相

关表述。 

2 

茶山镇

人民政
府 

 

一、《东莞市排水管理办法》第十四条“建设项目的

排水设施建设”：因涉及到城市道路问题，建议排水建设
项目开挖时到城管部门进行报备。 

 

不采纳。解释：办法第十

四条已明确建设项目的城镇
排水设施要依法依规进行勘

察、设计、施工、监理的程序，

项目各阶段具体的审批手续
或要求按各部门现有规定执

行即可，不便在该办法中阐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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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东莞市排水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竣工验收监

督管理”：建议竣工验收增加城管部门，因涉及到管线接
驳后道路恢复状况是否原貌恢复。 

 

不采纳。解释：该条为明

确排水（雨水和污水）设施竣
工验收监督管理部门，非具体

明确竣工验收参与部门，竣工

验收参与部门按照现有程序
执行即可。 

3 

道滘镇
人民政

府 

建议明确和细化非法排水（污）入管，破坏污水处理

设施（管网）行为的处罚依据和处罚细则。 

不采纳。解释：本办法为

部门规范性文件，关于排水违
法行为的相关处罚条例依据

上位法有关规定，不本办法不

再重复赘述。 

4 

清溪镇

人民政

府 

根据《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二十条“城镇排
水设施覆盖范围内的排水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将污水排入城镇排水设施。”建议本管理办法增加本

条例内容，从而明确私人住宅在新建或重建时，需要将污
水排入城镇排水设施。 

采纳。增加为第二十一
条。 

5 

厚街镇

人民政

府 

 

建议针对不按照要求办理排水许可证的排水户以及损
害排水设施的排水户，增加罚款等行政处罚条款。 

 

不采纳。解释：本办法为

部门规范性文件，关于排水违

法行为的相关处罚条例依据

上位法有关规定，本办法不再
重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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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莞城街

道办事

处 

鉴于现时雨污合流管仍大量存在，但文中对雨污合流

管相关管理事项不明确，建议补充完善。 
 

 

不采纳。解释：上位法《城
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明确

城镇排水要实行雨污分流，本

办法第四条、第十一条、第十
八条、第三十条亦明确了关于

雨污分流的相关条款。目前我

市正在大力推行雨污分流工
作，关于雨污合流管的管理事

项，按现行各部门三定方案执

行便可，在办法中难以阐述。 
 

文中对违反本办法的罚则不够明晰，建议进一步完善，

为日后排水管理工作提供充分依据。 

不采纳。解释：本办法为

部门规范性文件，关于排水违
法行为的相关处罚条例依据

上位法有关规定，本办法不再

重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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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虎门镇

人民政
府 

第十四条（建设项目的排水设施建设）的第二段，建
议将“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核发建设项目规划许可证或出

具规划条件时，应当就建设项目的公共排水设施设计方案

征求排水与污水处理主管部门意见“修改为“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在核发建设项目工程规划许可证时，项目建设单位

应当就建设项目的公共排水设施设计方案征求排水与污水

处理主管部门意见”。 

     

采纳。删除“在城镇排水
规划范围内……的意见”，详

见办法第十四条。 

 

8 

黄江镇

人民政

府 

一、《征求意见稿》第三章排水管理中第二十一条的

重点排水户类别中：（三）餐饮店、农家乐、酒店、大型
食堂等月用水量 1000立方米以上餐饮企业；（六）洗车业、

汽车维修业和农贸市场。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

类管理名录》，这些企业可自行登记表备案，无需通过环
保部门审批，是否需要纳入排水户范围申领排水许可。 

回应：根据《城镇排水与

污水处理条例》第二十一，只

要是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
水的从事工业、建筑、餐饮、

医疗等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

个体工商户（称排水户），都
要申请领取污水排入排水管

网许可证。 

二、位于拟划定水源保护区的企业是否可以申领排水

许可。 

回应：位于拟划定水源保

护区的企业，应满足《东莞市
饮用水源水质保护条例》的规

定，且满足污水排入排水管网

许可证申领条件，方可办理排
水许可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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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桥头镇

人民政

府 

一、关于第八条“园区、镇（街）排水规划由属地排

水与污水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自然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等

有关部门统一编制”，编制部门中建议增加镇（街道）规
划部门，修改为“园区、镇（街）排水规划由属地排水与

污水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自然资源、规划、住房和城乡建设

等有关部门统一编制”。 
 

不采纳。自 2019 年机构
改革之后，规划部门属于自然

资源部门。 

二、关于第二十一条“（排水户的类别）”中“（六）

洗车业、汽车维修业和农贸市场”，建议洗车业、汽车维

修业另定标准，根据用水量区分管理，修改为“洗车业、
汽车维修业中月用水量1000立方米以上的排水户”。 

 

 

不采纳。解释：洗车业、

汽车维修业和农贸市场均属
于重点区域，存在洗涤废水、

油污等，可能会对排水管网的

正常运行造成影响。 



6 

10 

市公路

事务中

心 

 

建议在“第四章  设施养护与安全”中增加一条：国
省道公路上用于排放公路雨水的排水管、沟、渠、槽、涵

等，配套的雨水篦、检查井，以及县道的排水明沟、雨水

篦，由市公路事务中心管养；公路上其他污水（排水）管

道由相关权属（或管理）部门管养。 

 

不采纳。本办法为关于城

镇（市政）排水的相关规定。

关于城镇排水设施和公路排
水设施的管养单位，按现行规

定执行即可，不便在此办法阐

述。 

11 
市水务
集团有

限公司 

征求意见稿中的第二十条“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改

动或迁移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的，由建设单位报排水
与污水处理主管部门审核批准”，为了保障对应城镇排水

与污水处理设施的权属单位权益，建议增加权属单位的审

核批准权限。 

不采纳。目前我市排水与
污水处理设施的权属单位各

异，关于权属单位的审批权

限，按照相关行政审批规定的
权限执行即可，不便在此办法

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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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市轨道
交通局 

建议第十四条增加“如排水设施对既有轨道交通等设
施构成影响时，应征求轨道交通等主管部门意见”。 

 

不采纳。解释：办法第十
四条已明确建设项目的城镇

排水设施要依法依规进行勘

察、设计、施工、监理的程序，
项目各阶段具体的审批手续

或要求按各部门现有规定执

行即可，不便在该办法中阐
述。 

 

13 
市交通
运输局 

一、建议在第九条增加：“若公共排水设施涉及在公

路（国、省、县道）建筑控制区以内埋设的，相关单位应

当征求交通主管部门的意见；若公共排水设施必须在公路
上埋设的，排水设施以及综合管廊的检查井禁止在公路路

面上设置。” 

修改理由：根据《广东省公路管理局关于公路路政许

可的实施办法》附件 9 中关于埋设管道、电缆埋设的原则

“管道管线以及管线走廊的检查井禁止在公路路面上设

置”的规定，建议增加以上内容。 

不采纳。解释：办法第十

四条已明确建设项目的城镇

排水设施要依法依规进行勘
察、设计、施工、监理的程序，

项目各阶段具体的审批手续

或要求按各部门现有规定执

行即可，不便在该办法中阐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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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议在第十四条增加：“若公共排水设施涉及在
公路（国、省、县道）建筑控制区以内或市直管道路行车

道埋设的，相关单位应当在施工前向交通主管部门申请办

理路政管理许可证。” 
修改理由：根据《公路法》第四十五条、《公路安全

保护条例》第二十七条，在公路用地范围内、在公路建筑

控制区内埋设管道、电缆等设施，应当向公路管理机构提
出申请。 

 

不采纳。解释：办法第十
四条已明确建设项目的城镇

排水设施要依法依规进行勘

察、设计、施工、监理的程序，
项目各阶段具体的审批手续

或要求按各部门现有规定执

行即可，不便在该办法中阐
述。 

 

三、建议将第十七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的“新
建市政道路排水工程”竣工验收的监督管理内容删除，增

加市交通运输局负责内容：“市交通运输局负责全市市政

道路和公路水运建设项目配套排水工程竣（交）工验收的
监督管理，具体工作由市交通工程质量监督站实施，按有

关规定进行现场监督，出具有关监督报告或核验意见。” 

修改理由：（一）根据东委办发〔2019〕38 号文，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城市路桥类工程设计审批、招投标监

管、施工许可、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管理、竣工验收的职

责划入市交通运输局。 
（二）市政工程竣工验收与公路水运工程的竣（交）

工验收在规定时间、程序和内容上不一样。市政工程完工

后即可组织竣工验收，而公路水运工程验收分为交工验收

采纳。已按意见修改，详

见办法第十七条。另，因公路
水运工程不属于市政排水工

程，关于公路水运工程验收从

相关规定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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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竣工验收两个阶段。公路水运工程完工后由建设单位组

织交工验收，其中公路工程交工验收合格即可移交管养及
运营，运营 2 年后进行竣工验收；水运工程交工验收合格，

完成其他专项验收或备案后组织竣工验收，竣工验收通过

后才可运营。 

四、建议将第十九条“城镇排水设施验收合格后，建

设单位应将竣工验收报告及相关资料归档。竣工验收资料

自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15日内送属地园区、镇（街）排水
与污水处理主管部门备案”修改为“城镇排水设施验收合

格后，建设单位应将竣（交）工验收报告及相关资料归档。

竣（交）工验收资料自竣（交）工验收合格之日起 15 日内
送属地园区、镇（街）排水与污水处理主管部门备案”。 

修改理由：市政工程完工后即可组织竣工验收，而公

路水运工程验收分为交工验收和竣工验收两个阶段。 
 

 
不采纳。解释：公路水运

工程不属于市政排水工程，关

于公路水运工程验收从相关
规定即可。 

 

五、建议将第二十条“……拆除、改动或迁移城镇排

水与污水处理设施和采取相应临时措施所需费用由建设单

位承担”修改为“……拆除、改动或迁移城镇排水与污水

处理设施和采取相应临时措施所需费用应按双方原有协定

处理，无协定的，由建设单位承担。” 

修改理由：存在协议拆除、改动或迁移城镇排水与污
水处理设施和采取相应临时措施所需费用的情况。 

不采纳。该条的设定依据

为上位法《城镇排水与污水处

理条例》第四十三条，明确规

定了由建设单位承担重建、改

建和采取临时措施的费用。 



10 

  

六、建议第四十条增加“国省道公路上用于排放公路

雨水的排水管、沟、渠、槽、涵等，配套的雨水篦、检查

井，以及县道的排水明沟、雨水篦，由市公路事务中心管
养；公路上其他污水（排水）管道由相关权属（或管理）

部门管养。” 

修改理由：明确公路的排水系统和配套设施的管养权
属。 

 

不采纳。解释：本办法为
关于城镇（市政）排水的相关

规定。关于城镇排水设施和公

路排水设施的管养单位，按现

行规定执行即可，不便在此办

法阐述。 

 

14 

市住房
和城乡

建设局 

一、来文第二章第八条“排水规划编制程序”中的市
区及园区、 

镇（街）排水规划编制有关部门应删除“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门。 
理由：规划编制工作不涉及我局职责。 

 

 

不采纳。解释：该条款 

“排水规划由排水与污水处
理主管部门为会同自然资源

部门、住房和城乡建设等有关

部门编制，目的是更好编制规
划，住房城建建设部门负责全

市污水工程竣工验收的监督

管理，为有关部门范畴。  
 



11 

 

二、来文第二章第九条“排水规划与相关规划的衔接”
中“若公共排水设施被纳入综合管廊建设，在综合管廊专

项规划编制和工程建设时，相关部门应当征求排水和污水

处理主管部门意见”建议修改为“若公共排水设施被纳入
综合管廊建设，在综合管廊专项规划编制和核发建设项目

规划许可证或出具规划条件时，相关部门应当征求排水和

污水处理主管部门意见”。 
理由：工程建设行为已依据规划条件和规划方案落实

相关要求，无需反复征求排水和污水处理主管部门意见。 

 

不采纳。解释：若公共排

水设施被纳入综合管廊建设，
项目建设涉及各审批流程，全

流程管控不属于反复征求意

见。 

 

三、来文第二章第十七条“竣工验收监督管理”中“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全市房屋建筑排水工程、新建市政
道路排水工程和市政污水工程竣工验收的监督管理”建议

修改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全市房屋建筑排水工程

和市政污水工程竣工验收的监督管理”。另增加一段“市
交通局负责新建市政道路排水工程竣工验收的监督管理”。 

理由：根据《中共东莞市委办公室 东莞市人民政府办

公室关于调整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职责机构编制的通
知》（东委办发〔2019〕37 号），市政路桥类工程管理职

责已划入市交通运输局。 

 

采纳。已结合市交通运输

局所提意见统一修改，详见办

法第十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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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来文第四章第四十四条“安全保护范围施工要求”

中“排水和污水处理设施保护范围由市排水和污水处理主

管部门会同自然资源、住房和城乡建设等有关部门，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划定，并向社会公布”建议修改为“排水和

污水处理设施保护范围由市排水和污水处理主管部门会同

自然资源等有关部门，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划定，并向社会
公布”。 

理由：根据市机编委《关于调整污水处理工程建设监

管职责的通知》（东机编〔2016〕98 号），将原由市环境
保护局承担的“污水处理工程建设监管职责”划入我局，

我局只负责污水处理设施工程建设监管，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完成后使用等监管不涉及我局职能。 

不采纳。住房城建建设部

门负责全市污水工程竣工验
收的监督管理，为有关部门范

畴。 

15 
市自然
资源局 

一、第九条（排水规划与相关规划的衔接）“排水规

划的编制，应当以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城镇总体规
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水污染防治规划和防洪规划为依

据”，建议修改为 “排水规划的编制，应当以国民经济与

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批准实施前以现行城
镇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为准）、水污染防治规划

和防洪规划为依据”。 

采纳。已按意见修改，详
见办法第九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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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十二条（排水设施用地保证）“城镇总体规划
和排水规划确定的排水设施用地，未经法定程序批准，不

得擅自改变用途。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确定地面标高时，

应当兼顾排水的需要，并书面征求排水主管部门的意见”，
建议取消“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确定地面标高时，应当兼

顾排水的需要，并书面征求排水主管部门的意见”，排水

设施地面标高的确定是在方案设计阶段，此条意见已包含
在第十四条（建设项目的排水设施建设）中，故此处不应

重复，建议修改为“城镇总体规划和排水规划确定的排水

设施用地，涉及建设用地的，应依法办理用地手续，未经
法定程序批准，不得擅自改变用途。” 

 

采纳。已按意见修改，详
见办法第十二条。 

 
三、第十四条（建设项目的排水设施建设）“建设项

目的城镇排水设施应当依法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并

与建设项目的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
用。在城镇排水规划范围内的排水设施建设项目及需要与

城镇排水设施相连接的新建、改建、扩建建设工程，自然

资源主管部门在核发建设项目规划许可证或出具规划条件
时，应当就建设项目的公共排水设施设计方案征求排水与

污水处理主管部门的意见”本条文中“需要与城镇排水设

施相连接的新建、改建、扩建建设工程”按字面理解，几

 

采纳。删除“在城镇排水

规划范围内……的意见”，详

见办法第十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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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等于所有建设项目在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前多加了

排水与污水处理主管部门的意见作为前置条件，这个要求
违反城乡规划法，也与我市行政审批体制改革的精神相违

背。建议取消将排水与污水审查作为一般建设项目工程规

划许可的前置条件的描述。建议第十四条（建设项目的排
水设施建设）修改为“在城镇排水规划范围内的排水设施

建设项目及需要与城镇排水设施相连接的新建、改建、扩

建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在向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申请核发建
设项目规划许可证时，应当同步征求排水与污水处理主管

部门对建设单位报送的公共排水设施规划设计方案的审查

意见。” 
 

    此件，业经征求市交通运输局、市自然资源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财政局、市发展和改革

局、市科学技术局、市轨道交通局、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市公路事务中心、市应急管理局、市

卫生健康局、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等 12 个单位，以及各园区、镇（街）、公众的意见，所有单位意

见均被采纳或提出不采纳说明（详见上表），其余单位无不同意见（另，松山湖、麻涌逾时未回复视

为无意见）。 

 


